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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碎片工作组主席提交的工作组进度报告 
 
1. 空间碎片工作组根据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在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核可的
多年期工作计划，在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于 2006 年 2 月 23 日至
27日举行了非正式会议。 

2. 工作组收到了 A/AC.105/2005/CRP.18 号文件，其中载有工作组在其闭会期
间 2005年 6月会议上拟定的空间碎片缓减文件初稿。 

3. 在非正式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工作组审查了空间碎片缓减文件初稿（A/AC. 
105/2005/CRP.18)，提出了一份修订稿，载于 A/AC.105/2005/CRP.19号文件。 

4. 本文件载有对 A/AC.105/2005/CRP.19 进一步审查后产生的协商一致文本，
该文本已在工作组 2006年 2月 28日举行的会议上获得核准。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空间碎片缓减准则修订草案 
 

1. 背景 
 

 自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1999 年发表《关于空间碎片的技术报告》1

以来，人们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认识到当前的空间碎片环境对地球轨道上的

航天器构成了危险。在本文件中，空间碎片系指地球轨道上的或重返大气层的

所有不起作用的人造物体，包括其残块和组合单元。由于碎片的总数不断增

加，发生有可能导致潜在损害的碰撞概率也将随之增加。此外，如果碎片在重

返地球大气层后继续存在，那么还会发生对地面造成损害的危险。因此，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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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一些适当的碎片缓减措施被认为是有助于为子孙后代维护空间环境的审慎

而必要的步骤。 

 地球轨道空间碎片历来有两个主要来源：(a)意外解体和有意自毁产生长期
存在的碎片，以及(b)运载火箭轨道级和航天器运行过程中有意分离的碎片。今
后，预计碰撞产生的残块将会成为空间碎片的一个重要来源。 

 空间碎片缓减措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近期内减少生成具有潜在危害

性的空间碎片；一类是从长远上限制此类碎片的生成。前一类措施包括减少产

生与飞行任务有关的空间碎片和避免分裂解体。后一类措施涉及寿终程序，从

航天器运行区域中清除退役的航天器和运载火箭的轨道级。 
 

2. 理由 
 
 之所以建议采取空间碎片缓减措施，是因为有些空间碎片可能会损害航天

器，从而导致飞行任务的损失，或者，在载人航天器情况下导致生命的丧失。

对于载人飞行轨道而言，空间碎片缓减措施由于乘员安全问题而显得非常重

要。 

 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空间碎片协委会）已经拟定了一套缓减准

则，这些准则反映了若干国家和国际组织形成的一系列现行做法、标准、规则

和手册中的缓减措施基本内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承认在全球空间界得

到更加广泛认可的一套高水平的定性准则所带来的惠益。因此，（由委员会科

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空间碎片工作组，以便在考虑到联合国关于

外层空间的各项条约和原则的情况下，以空间碎片协委会空间碎片缓减准则中

的技术内容和基本定义为基础，拟定一套推荐准则。 
 

3. 适用 
 
 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应通过国家机制或其各自的有关机制，自愿采取措施，

确保通过空间碎片缓减做法和程序，在切实可行的最大限度内执行这些准则。 

 这些准则适用于新设计的航天器和轨道级飞行任务规划和操作，如果可能的

话，也适用于现有的航天器和轨道级。这些准则不具有国际法的法律约束力。 

 此外还认识到，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可以不执行个别准则或其中的某些部分。 
 

4. 空间碎片缓减准则 
 
 在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的飞行任务规划、设计、制造和操作（发射、

运行和处置）阶段，应考虑以下准则： 
 
准则 1：限制在正常运作期间分离碎片 
 
 空间系统应当设计成不在正常运作中分离碎片。如果这样做不可行，则应

尽可能降低分离的任何碎片对外层空间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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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航天时代早期的几十年中，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设计者允许有意分离与

飞行任务有关的大量物体，使之进入地球轨道，其中主要包括传感器罩、分离

装置和伸展装置。由于认识到此类物体所造成的威胁，专门设计上的努力已有

效减少了空间碎片的这一来源。 
 
准则 2：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阶段可能发生的分裂解体 
 
 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的设计应当避免可能导致意外分裂解体的故障形

式。如果检测到将会导致发生此类故障的状况，则应计划并执行加以处置和钝

化的措施，以避免分裂解体。 

 从历史上看，有些分裂解体是由空间系统故障引起的，如推进系统和动力

系统的灾难性故障。通过将可能发生的分裂解体情况纳入故障模式分析，可以

减少这些灾难事故的发生。 
 
准则 3：限制轨道中意外碰撞的可能性 
 
 在航天器和运载火箭级的设计和飞行任务规划期间，应当估算并限制系统

发射阶段和轨道寿命期内发生意外碰撞的可能性。如果现有的轨道数据表明可

能会发生碰撞，则应考虑调整发射时间或者进行在轨避撞机动。 

 已经发现了一些意外碰撞。大量的研究表明，随着空间碎片数量和质量的

增加，碰撞可能会成为新空间碎片的主要来源。有些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已经采

取了避免碰撞的措施。 
 
准则 4：避免故意自毁和其他有害活动 
 
 由于碰撞风险的增加可能会对空间操作造成威胁，应当避免任何在轨航天  
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的故意自毁和可产生长期存在的碎片的其他有害活动。 

 如果有必要进行有意分裂解体，则应在足够低的高空进行，以缩短所产生

的残块的轨道寿命。 
 
准则 5：最大限度地降低剩存能源导致的任务后分裂解体的可能性 
 
 为了限制意外分裂解体对其他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所造成的危险，所

有随载储存能源，凡不再需要用于飞行任务操作或任务后处置的，均应作耗尽

或安全处理。 

 迄今为止，在所编目的空间碎片中，由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分裂解体

造成的空间碎片最多。这些分裂解体大多是意外形成的，其中许多是由于废弃那

些携载大量剩存能源的航天器和运载火箭级所造成的。最有效的缓减措施是在飞

行任务结束时对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做钝化处理。钝化处理需要清除包括剩

余推进剂和压缩液体在内的各种剩存能源，并对储电装置实施放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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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6：限制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在任务结束后长期存在于低地轨道区域 
 
 对于已经结束轨道操作阶段而穿越低地轨道区域的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

级，应当在控制下将其从轨道中清除。如果这不可能，则应在轨道中对其进行

处置，以避免它们在低地轨道区域长期存在。 

 对于从低地轨道清除物体的可能方法作出决定时，应予以适当注意，确保

那些持续存在而到达地球表面的碎片不会对人员或财产造成不应有的危险，包

括有害物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准则 7：限制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在任务结束后对地球同步区域的长期干扰 
 
 对于已经结束轨道操作阶段而穿越地球同步区域的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

级，应当将其留在轨道内，以避免它们对地球同步区域的长期干扰。 

 对于地球同步区域内或附近的物体，可以通过将任务结束后的物体留在地

球同步区域上空的轨道来减少未来碰撞的可能性，从而使之不会干扰或返回地

球同步区域。 
 

5. 更新 
 
 会员国和空间碎片领域的国际组织应继续本着国际合作精神，最大限度地

扩大空间碎片缓减措施所带来的惠益。将对本文件进行审查，并可能在获得新

发现的情况下对文件进行必要的修改。 
 

6. 参考 
 
 本文件发表时既有的空间碎片协委会准则参考文本现载于 A/AC.105/C.1/L. 
260。 

 关于对空间碎片缓减措施更多的深入描述和建议，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可以

参考最新版本的空间碎片协委会空间碎片缓减准则和其他辅助文件，这些文件

可在空间协委会网站（www.iadc-online.org）上找到。 
 
 

注 

 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9.I.17。 

 

 


